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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抵押機器設備之保險債權附加條款 

奉財政部 85.03.06 台財保第 852363214 號函核准 

99.10.20(99)華企商字第 389 號函備查 

 

本保險單以承保內開機器設備為限，該項機器設備為被保險人與         因債務人債

權人關係共同享有，遇有損失時，本公司對於債權人就其權益範圍內優先賠償之。 


